
乳山市某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乳政复决字〔2024〕2号

申请人：威海某户外用品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林某，经营场所：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城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刘某某，女，威海某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行政主管。
被申请人：乳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法定代表人：王刚  职务: 局长

住所地：乳山市中苑街14号

第三人：陈某某，女，住址：乳山市。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乳人社认字〔2023〕第051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，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机关于2024年1月8日收到该申请，并于2024年1月10日依法予以受理。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、依据。现已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，2023年7月3日，第三人告知申请人，因2023年5月份其腿在单位受伤，经文登某医院检查为韧带断裂，需要住院。申请人经调查后认为，第三人受伤一事存在如下问题：第三人受伤一事申请人并不知情，且该期间第三人工作一切如常，从2023年5月中旬到7月初这一个半月存在无限可能，不能明确证实第三人在工作期间受伤；申请人得知第三人受伤时已过公司监控保存时效；第三人所找证人为企业离职员工，证言可信度低；第三人2023年6月26日下午休班后一直未上班，至同年7月3日告知申请人其受伤，该伤发生时间应为休班时间，不属于工伤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乳人社认字〔2023〕第0517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事实不清、逻辑不清，依法应予撤销。
被申请人称，本案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程序合法。2023年9月25日，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被申请人受理后对第三人及证人宫某、冷某进行了调查，并于2023年10月8日向申请人送达了乳人社认举字〔2023〕第026号用人单位限期举证通知书。申请人于2023年10月10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工伤答辩状及相关证据材料。2023年11月15日，被申请人依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并于2023年11月15日、11月17日将乳人社认字〔2023〕第051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分别送达申请人及第三人。

被申请人认为，一是证人宫某、冷某的证言均能够证实，第三人于2023年5月12日9时30分许，在申请人装饰车间搬运冲浪板时绊倒摔伤左膝。因当时伤情较轻，第三人未及时就医，继续在单位上班。后期其因受伤部位疼痛加重，到乳山市某医院及文登某医院治疗，诊断为左膝关节后十字韧带损伤、左膝半月板损伤。调查证人的情况与第三人所陈述的事实一致，能够相互印证。

二是申请人提交的答辩意见及有关证据足以证实，生产部部长林某某2023年7月3日得知第三人在文登某医院检查治疗。证人宫某在申请人了解情况期间和被申请人调查取证期间，对第三人伤情描述均为其确实摔伤，因伤情不重未前往医院就诊，两次陈述相吻合，足以证实第三人系在单位工作期间受伤。
三是从被申请人查询证人的社保缴纳情况看，宫某目前仍处于在职状态，冷某于2023年5月29日办理了社保离职手续，第三人受伤时二证人均处于在职状态，与申请人所称证人多为离职员工不一致。
四是被申请人认为，膝关节的伤害从初期的轻症逐渐发展到重症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韧带及半月板的损伤需要通过专业设备的检查才能确诊，证人也证实第三人当时摔伤膝部时有淤青，这不同于其他部位肉眼可见的伤害，这与后期医院的诊断具有关联性和连续性。申请人认为第三人系非工作期间受伤，但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佐证其主张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认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，程序合法、事实清楚、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依法予以维持。

第三人未提交答辩意见。

为证实自己的主张，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：乳人社认字〔2023〕第0517号认定工伤决定、威海某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考勤统计表（5、6月份）作为证据。并提交了行政复议授权委托书、营业执照、林某（申请人法定代表人）身份证明、委托代理人刘某某身份证明及余额明细查询截图4张等授权委托材料。
为证明自己的主张，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：证据1.职工工伤认定申请表，证据2.职工因工伤（亡）调查取证记录表（冷某），证据3.职工因工伤（亡）调查取证记录表（宫某），证据4.调查询问笔录（陈某某），证据5.调查询问笔录（宫某），证据6.调查询问笔录（冷某），证据7.企业信息，证据8.身份证复印件（第三人），证据9.工伤认定文书送达回证（第三人），证据10.工伤认定文书送达回证（申请人），证据11.用人单位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、申请人的工伤答辩状及2023年5月、6月考勤记录表、视频等，证据12.医疗机构病历复印件（部分），证据13.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，证据14.陈某某、宫某、冷某社会保险参保记录作为证据。《工伤保险条例》作为依据。

第三人未提交证据依据。
经审理查明：2023年9月25日，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被申请人受理后，依法对第三人、证人宫某、证人冷某及申请人展开了相应调查。被申请人经调查后认为，第三人的事故伤害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应属于工伤范围，于2023年11月15日作出了乳人社认字〔2023〕第051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，并送达申请人及第三人。申请人不服，于2024年1月8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乳人社认字〔2023〕第051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。

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。

本案所涉及的焦点问题是：被申请人所作乳人社认字〔2023〕第0517号认定工伤决定，事实是否清楚、证据是否充分。

申请人认为，第三人构成工伤的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
被申请人认为，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，第三人在申请人装饰车间搬运冲浪板时绊倒摔伤左膝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应当认定为工伤。
本机关经审查，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中，认定工伤的主要证据系第三人陈某某及证人宫某、冷某的工伤调查询问笔录。关于第三人受伤及之后治疗等情况，第三人陈某某的工伤调查询问笔录记录为“2023年5月12日9时许，我和宫某、冷某等人一起在单位的装饰车间搬冲浪板往上画装饰画，我在搬板的过程中不慎被冲浪板架绊倒跪在地上，我受伤后当时看腿部只是摔青了，觉得不要紧，6月29日，我去复查后发现左膝摔伤严重，我到山东省文登某医院就诊，诊断结果为左膝关节后十字韧带损伤，左膝半月板损伤等，住院治疗，现已出院”。

证人宫某的工伤调查询问笔录记录为“2023年5月12日9时许，我和陈某某等人一起在单位的装饰车间搬冲浪板往上画装饰画，我看见她在搬板的过程中不慎被冲浪板架绊倒跪在地上，她受伤后当时看腿部只是摔青了，觉得不要紧，6月29日，她去复查后发现左膝摔伤严重，她到山东省文登某医院就诊，诊断结果为左膝关节后十字韧带损伤、左膝半月板损伤等，住院治疗，现已出院”。

证人冷某的工伤调查询问笔录记录为“2023年5月12日9时许，我和陈某某、宫某等人一起在单位的装饰车间搬冲浪板往上画装饰画，我看见她在搬板的过程中不慎被冲浪板架绊倒跪在地上，她受伤后当时看腿部只是摔青了，觉得不要紧，6月29日，她去复查后发现左膝摔伤严重，她到山东省文登某医院就诊，诊断结果为左膝关节后十字韧带损伤、左膝半月板损伤等，住院治疗，现已出院”。

上述第三人陈某某及证人宫某、冷某的工伤调查询问笔录从结构、内容、形式存在高度雷同。而申请人提交给被申请人的工伤答辩状对工伤不认可，并向本机关提交了威海某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考勤统计表（5、6月份）等证据进行证实。在双方对工伤认定不一致的情况下，被申请人未穷尽调查义务，导致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所依据的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
另，关于冷某、宫某二人的职工因工伤（亡）调查取证记录表，存在伤（亡）职工姓名错填问题，在此予以指正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乳人社认字〔2023〕第051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。

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。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威海市中级某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3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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